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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名称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英文译名为：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缩写为：CSAHS。

　　第二条 本会是由从事非洲史研究、教学的单位和专业人员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增进中国与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中国改革开

放服务。

　　本会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自觉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第四条 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

件。

　　第五条 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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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本会的住所设在北京市。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七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

　　（一）举办本学科学术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二）依照有关规定，撰写和编辑与本学科有关的出版物、资料等；

　　（三）建立、维护、发展本会网站；

　　（四）为有关部门、机构提供业务咨询服务。

　　业务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须经批准的事项，依法经批准后开展。

第三章 会员

　　第八条 本会会员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第九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非洲史领域从事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专业人员、涉非单位人士和业余爱好者。

　　第十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填写《会员登记表》；



　　（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三）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

　　第十一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的活动；

　　（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二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三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2年未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四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的产生、罢免



　　第十五条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决定终止事宜；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六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2/3以上的会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七条 会员代表大会每届5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通过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

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

　　第十八条 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理事会领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九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六）决定办事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终止事宜；

　　（十一）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二十条理事会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2/3以上理事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一条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二条本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秘书长为专职。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三条 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并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方可任

职。

　　第二十四条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每届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会员代表大会2/3以上会员代表表

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机关批准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五条会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因特殊情况，经会长推荐、理事会同意，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后，可以由副

会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人。聘任或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秘书长不得任本会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本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六条本会会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二十七条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二）协调各所属机构开展工作；

　　（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所属机构主要负责人，交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各所属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二十八条 本会经费来源：

　　（一）会费；

　　（二）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九条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

　　第三十条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三十一条本团体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十二条本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

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三十三条本会的资产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会员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

资助的， 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进行财务审计。

　　第三十五条本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三十六条对本会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三十七条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15日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三十八条 本会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三十九条本会终止动议须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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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

动。

　　第四十一条本会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四十二条本会终止的剩余资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本章程经2020年9 月20日第十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四十四条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本会理事会。

　　第四十五条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3号楼 邮编：100101

http://iwh.cssn.cn/lxwm/
http://iwh.cssn.cn/wzdt/
http://www.cssn.cn/
http://hrczh.cass.cn/
http://www.hist.pku.edu.cn/
http://history.ecnu.edu.cn/
https://history.cnu.edu.cn/
https://history.nankai.edu.cn/
http://sohac.nenu.edu.cn/
http://history.bnu.edu.cn/
http://lswh.tjnu.edu.cn/
http://history.fudan.edu.cn/
https://history.nju.edu.cn/
http://www.history.whu.edu.cn/
https://history.nwu.edu.cn/
http://lsxy.ruc.edu.cn/
http://wxy.jlu.edu.cn/
http://renwen.shnu.edu.cn/sjsx/list.htm
http://www.ch.zju.edu.cn/lishi/
https://history.xmu.edu.cn/
http://historytourism.scu.edu.cn/
http://www.rwxy.tsinghua.edu.cn/
https://cla.shu.edu.cn/xygk/xyjs.htm
http://csh.fjnu.edu.cn/
http://history.ccnu.edu.cn/
http://history.sysu.edu.cn/
http://his.snnu.edu.cn/
http://www.lib.cass.org.cn/
http://www.nlc.cn/
http://portico.bl.uk/
http://www.loc.gov/index.html
http://www.ndl.go.jp/
http://www.nlr.ru/
http://www.bnf.fr/fr/acc/x.accueil.html
http://www.ddb.de/
http://www.nlsa.ac.za/

